
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政务热线整合工作方案

的通知

云政办函〔2018〕195 号

各州、市人民政府，省直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：

《云南省政务热线整合工作方案》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18 年 12 月 1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云南省政务热线整合工作方案

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8 年政务公开工作

要点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23 号）关于整合各类政务热线

的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进一步落实习近平

总书记对云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

省政府关于推进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的决策部署，坚持以人民为

中心的发展思想，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，本着“集约、规范、便

民、高效”的原则，整合资源，优化流程，规范标准，强化协同，

推动各类政务热线电话整合，打造“云南省 12345 政务热线”，

实现“12345”一号对外，推进“互联网+政务热线”，完善服务

工作网络，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政务热线号码过多、接通率低、

缺乏统一管理等问题，畅通政务热线群众诉求渠道，为建设人民

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供有力支撑。

二、整合范围

包括“96128”热线在内的非紧急类政务热线电话（不包括

110、120、119 等紧急类热线和党群、人大、政协、法院、检察

院、纪检监察系统设立的热线电话）。

三、整合方法



以全省“96128”热线和州、市人民政府“12345”热线为依

托，在 2018 年融合发展的基础上，按照“双向对接、双向整合”

的原则，全覆盖整合为“云南省 12345 政务热线”，建立全省统

一的政务热线服务体系。

（一）整合“96128”、“12345”热线。各州、市人民政府

结合本地“12345”热线具体实际，整合本地“96128”热线职能

和有关资源建立本地“12345”政务热线。调整“96128”热线省

级平台为“云南省 12345 政务热线省平台”（以下简称 12345 省

平台），完成与州、市“12345”热线话务对接，负责州、市“12345”

热线接转的跨州、市和涉及省直部门、单位事项的受理与转办、

分办工作，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 0∶00，停止“96128”热线号

码服务。

（二）整合承担热线职能的固定电话。各地、有关部门和单

位使用固定电话为社会公众提供涉及本地本部门业务查询、咨

询、投诉、意见建议征集、民意调查等的热线电话（含移动电话

号码），其有关职能统一整合到“12345”热线，由“12345”一

号受理，按照职责进行分办、转办。

（三）整合 5 位短号的政务热线电话。全省所有使用 5 位短

号的政务热线均应整合到“12345”热线，由“12345”一号受理，

按照职责进行分办、转办。对话务量少、影响力小、社会知晓度

低的政务热线予以撤销；对专业性强、集成度高、咨询服务量大



确需保留的热线原则上只设立省级平台，实行全省统一受理，与

全省“12345”热线并行接听群众诉求，同时实现互联互通，将

知识库以及接件受理、办理情况等数据共享。国务院部、委、办、

局垂直设置管理的政务热线，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积极向上对接，

按照上级要求整合，暂时保留的，与“12345”热线并行接听群

众诉求。

（四）联动对接公共企事业单位热线。省、州市级政府“12345”

热线应与包括公共交通、供水、供电、供气等公共企事业单位建

立联动机制、办理系统和知识库维护系统，与相应热线互联互通，

对接完善知识库内容，并行接听群众有关咨询、投诉、建议等诉

求。公共企事业单位应按照规定时限要求，及时回应群众诉求，

限时签收、办结由“12345”热线分办、转办的事项，相应热线

应将话务等数据与属地“12345”热线（或 12345 省平台）共享。

（五）实现政务热线双向对接与整合。12345 省平台实行“双

向对接”，即与 16 个州、市人民政府“12345”热线纵向对接，

与保留的省直部门、单位政务热线平台横向对接，实现互联互通、

数据共享。州、市人民政府“12345”热线实行“双向整合”，

即横向整合本地“96128”热线、本级各部门和单位政务热线电

话，纵向整合行政区域内各地政务热线电话，实现统一州、市人

民政府“12345”热线受理。

四、建设与运行



（一）加强“12345”热线平台建设。全省“12345”热线建

设 1 个省平台和 16 个州、市平台。省政府办公厅负责 12345 省

平台的建设和管理，同时对全省“12345”热线进行顶层设计，

建立统一热线数据交换规范，“12345”热线办理系统、知识库，

“12345”热线手机 APP 客户端。各州、市政府办公厅（室）负

责本州、市“12345”热线平台的建设和管理，明确热线工作机

构，重点加强运营管理，针对业务量合理安排话务坐席和话务员。

省、州市“12345”热线平台要融合互联网技术（应用），建设

电话、短信、邮件、网站、微信、微博、手机 APP 等多渠道受理

群众诉求；对接服务政府门户网站、网上政务服务平台以及“一

部手机办事通”、“一部手机游云南”咨询、投诉等互动系统，

及时反馈群众诉求；加强与政务服务大厅数据库对接，完善知识

库；开展热点数据、民意数据统计分析，更好服务决策。自本方

案印发之日起，各地各部门原则上不得新建其他政务热线。

（二）明确“12345”热线运行模式。实行“一号拨打、属

地接听、按责受理、强化协同”的运行模式。全省统一拨打“12345”

号码，由州、市“12345”热线平台属地接听，直接受理、办理

本州、市职责范围事项，对跨州、市或涉及省直部门、单位的事

项接转 12345 省平台受理并转办、分办。如需直接连线 12345 省

平台的，由州、市“12345”平台转接。受理范围按照《云南省

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府热线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云政办发

〔2017〕137 号）规定执行，对不予受理的内容应做好解释工作，



并明确有关受理渠道。“12345”热线要加强与其他热线（紧急

类热线和党群、人大、政协、法院、检察院、纪检监察系统部门、

单位）的协同，建立有效的协同合作机制，确实为人民群众提供

“一站式服务”。

（三）规范受理办理流程和标准。全省“12345”热线按受

理、分办（转办）、办理、联动、督办、反馈、回访、公开等环

节运转。受理环节提供每周 7×12 小时人工服务，其他时间提供

电子邮箱和语音留言信箱服务，鼓励有条件的平台提供每周 7×

24 小时人工服务。支持受理人员利用知识库直接答复有关咨询

类诉求，对不能直接答复的受理事项限时分转、签收和办结。每

日 18∶00 前受理的事项一般于受理当日及时分转有关责任单位，

其他时间一般于次日 10∶00 前完成分转；分办、转办后，受理

平台提供电话（短信）提醒，责任单位一般 2 小时内完成签收，

对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应在签收后 24 小时内退回受

理平台；有关办理单位要合法合规办理群众诉求，同时按时限、

高质量回应，政策咨询、服务诉求、意见建议类事项一般不超过

5 个工作日，投诉举报类事项一般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办结，复

杂事项经受理的“12345”热线工作机构同意，可延长办结期限，

同一事项申请延期办结以 2 次为限，每次延长 10 个工作日（法

律法规已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。各“12345”热线工作机构要

加强跟踪、回访，了解事项办理情况，开展督办、评价，适时公

开有关诉求办理结果。



五、保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强化“四个

意识”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人民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，切实

把政务热线整合作为事关政府形象、百姓福祉的重要工作，列入

重要议事日程，集中力量抓好落实。省政府办公厅负责全省政务

热线整合的组织协调和指导、督导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制度建设。各地各部门要根据“12345”热线运

行情况，制定完善有关管理办法，规范运转、管理、服务等工作。

“12345”热线工作机构要针对涉及多部门的事项建立联动办理

机制，同时要积极开展针对性研究，探索提高办理效率，压缩办

理时限，快速回应和解决群众诉求，尽可能缩短群众等待时间，

不断提高热线接听率、办结率、满意率，使“12345”热线真正

成为党委、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。

（三）狠抓工作落实。各地各部门要按照政务热线整合工作

内容和时间节点要求，加大工作力度，扎实推动工作落实。加大

“12345”热线宣传力度，加强工作人员业务培训，强化监督、

考评，狠抓运行、管理、服务等工作，及时回应群众诉求，不得

因整合工作影响热线正常运行。各地、有关部门根据本方案要求，

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的工作实施方案和整合安排，年底前报省政府

办公厅，确保 2019 年 6月 30 日前完成政务热线整合工作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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